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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點燃生命之火募款運用報告 
 

壹﹑善款運用總表 

第 21屆點燃生命之火募得款金額總計新台幣 73,846,678。 

自 95年 6月 1日起至 96年 5月 31日止，使用於下列服務： 

1. 辦理協助低收入戶及經濟弱勢貧困家庭脫貧方案，提供幼兒啟蒙服務方案、青年自立釣

竿服務方案、家長生活發展帳戶服務方案、愛家服務方案、課業輔導服務方案、生活適

應服務方案及行動圖書館服務方案。  

2. 為提供偏遠地區服務對象獲得服務的便利性，設立偏遠地區服務處及提供偏遠地區服務

處弱勢兒童及家庭輔導活動、課業輔導、居家關懷及兒童育樂活動。 

針對上述專業服務之提供，募得款使用如下： 

項目 募得款項使用狀況 

幼兒啟蒙方案 13,097,107元 

青年自立釣竿計劃 20,623,290元 

家長發展帳戶方案 8,471,046元 

課業輔導方案 4,276,300元 

生活適應方案 14,006,442元 

愛家服務方案 1,890,000元 

書香列車行動圖書館服務 5,150,000元 

偏遠地區服務處貧童服務 3,750,000元 

偏遠地區服務處設立 2,582,4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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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73,846,678元 

 

 

 

 

貳、受贈單位經費運用及服務說明 

1、脫貧方案 

目前家扶基金會共計扶助 3萬 9千多名兒童。本方案運用優勢觀點及資產累積概念，增強貧困

弱勢家庭之能力與信心，協助其儘早脫貧自立。運用第 21屆點燃生命之火經費，辦理「幼兒啟

蒙方案」、「青年自立釣竿計劃」及「家長生活發展帳戶」等三項脫貧方案。  

 

 

 

 

 

 

 

 

(1)幼兒啟蒙方案 

本方案提供參與成員下列服務：  

1. 提供托育津貼補助。  

2. 提供育兒相關課程訓練。 

3. 提供育兒輔助媒材，並協助、指導家長與學校互動。 

4. 家庭、學校及社工員三方進行幼兒評估並建立幼兒發展學習檔案。 

5. 支持團體及團體座談 

6. 個人諮詢與輔導。 

7. 與方案之參與者簽訂同意書。  

自 96年 5月 31日止，計有基隆、台北南區、台北北區、新竹、台中縣、彰化、南投、雲林、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3 
 

嘉義、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宜蘭、台東、澎湖、金門，共 16處家扶中心。其服務成果

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參加方案成員人數 248人 

退出方案成員人數 17人 

完成方案成員人數 231人 

使用總經費 13,097,107元 

課程總時數 638小時 

1. 幼兒發展課程：100小時  

2. 親職教育課程：205小時  

3. 團體實做課程：195小時  

4. 支持性團體：138小時 

 

 

 

    

(2)青年自立釣竿計劃 

本方案提供參與成員下列服務：  

1. 學員返鄉回饋服務 

由中心規劃每名學員至原家扶中心或協助安排 至就學所在地之家扶中心提供回饋服務

之機會，每名學員全年至少 100 小時回饋服務之內容 規劃如下：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4 
 

o 協助中心舉辦活動及日常庶務工作之執行。 

o 協助辦理中心課業輔導活動，分為學期間課輔安親班及暑期到宅課業輔導。  

參與 21 屆青年自立釣竿計劃之大專生一共回饋社會服務時數達 32,437小時。更於 21

屆青年自立釣竿計劃之大專生中訓練及成立了大專青年服務體 驗志工隊，使得社會服

務持續延展。  

 

 

 

 

 

 

 

 

2. 課程參與 

規劃生涯發展課程、成長團體與人際關係課程、投資理財規劃課程、團體座談等多元化

課程，每一家扶中心依學員特質執行至少 50 小時之課程。 

3. 生涯發展帳戶 

為建立大專青年儲蓄概念，參加成員需定期儲蓄，並提出儲蓄帳戶存款計畫書。 

4. 支持團體及團體座談 

為能建立大專青年加入本方案後之互動與維繫， 執行成長團體、支持團體等課程，協

助大專青年除增進能力與知能外，也能自我覺察、自我成長。每一家扶中心均執行二次

以上、約六小時的成 長團體。且為使方案執行過程更加順利，並增加 與大專青年間的

溝通，每一家扶中心亦辦理二次 至三次的團體座談。 

自 96年 5月 31日止，計有基隆、台北南區、台北縣、桃園、新竹、苗栗、台中縣、台中市、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縣、台南市、高雄縣、高雄市、屏東、宜蘭、花蓮、台東、澎湖，

共 21處家扶中心。其服務成果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完成方案學員人數 241人 

完成存款使用計畫書學員人數 241人 

完成課程參與學員人數 241人 



財團法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 

5 
 

完成課程參與總時數 13,707小時 

學員返鄉回饋服務總時數 32,437小時 

生涯發展帳戶儲蓄總金額 9,617,435元 

平均每位學員一年存款 39,906 元 

(三)家長生活發展專戶 

本方案以資產累積為主要目的，因此，課程設計以三大主軸—「經濟資產」、「社會資產」、

「人力資本」為導向。課程設計從職業訓練以及職業技能的教導到個人內在信心及潛能的提升，

此外，聘請專業諮商師帶領成長課程。 

本方案視社會資本的增進為資產累積的另一關鍵性因素，因此，社工員於團體中營造團體凝聚

力，並培養團體領導者協助聯絡或傳遞團體重要訊息。理財知識的增進及理財觀念的改善為累 積

經濟資產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理財課程也安排至方案中。 

自 96年 5月 31日止，計有台北市北區、台北縣、苗栗、台中市、彰化、雲林、高雄市、花蓮、

金門，共 9處家扶中心。服務成效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完成方案學員人數 131人 

完成存款使用計畫書學員人數 131人 

完成課程參與學員人數 1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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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課程參與總時數 755小時 

生涯發展帳戶儲蓄總金額 5,267,000元 

平均每位參與者一年存款 40,246 元 

 

 

 

     

2、貧童家庭服務 

(1)愛家服務 

愛家服務提供本會扶助家庭中有需要的家庭進行房屋修繕及各項生活設備整修，諸如水電修繕、

家戶油漆、門窗修復、居家環境整理/消毒、家務整理、書桌訂製等。  

計有基隆、台北南區、桃園、苗栗、台中縣、彰化、嘉義、台南縣、高雄縣、高雄市、宜蘭、台

東、澎湖，共 13處家扶中心。至 96年 5月 31日止，共計服務 177戶次。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參加方案成員人數 2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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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方案成員人數 17人 

完成方案成員人數 231人 

使用總經費 13,097,107元 

課程總時數 638小時 

1. 幼兒發展課程：100小時  

2. 親職教育課程：205小時  

3. 團體實做課程：195小時  

4. 支持性團體：138小時 

 

 

     
 

 

(2)課業輔導方案 

課業輔導方案提供下列專業服務：  

1. 提供弱勢貧困家庭兒童免費課業輔導服務。  

2. 結合在地人力資源、本會扶助大專生資源提供  

3. 提供扶助兒童才藝教學、戶外教學等多元教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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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基隆、台北縣、桃園、新竹、台中縣、台中市、彰化、嘉義、台南縣、高雄市、屏東、宜蘭、

花蓮、台東、澎湖、金門，共 16處家扶中心執行此方案。至 96年 5月 31日止，服務成效如

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舉辦 784場課業輔導課程 2,800人/31,313人次 

 

 

     
 

(3)生活適應方案 

 生活適應方案藉由成長團體、營隊活動、親子共

遊、社區服務、親子講座、宣導活動等團體活中之

參與，提升貧困弱勢家庭之兒童人際互動機會、親

子互動頻率，使其從活動中學習團隊合作、同儕互

助之精神。本會全省所屬 23處家庭扶助中心及大

同育幼院皆執行此方案。至 96年 5月 31日止，服

務成效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274場次營隊活動、成長團體、宣導活動、育樂活動等 19,426人/ 21,79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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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偏遠地區服務方案 

(1)偏遠地區服務處設立 

台東家扶中心自民國 58年起，成立以來 即坐落在台東

市區，然而台東縣受地形因素限制，無法顧及全部。因

此縱觀地理因素，在以弱勢家庭與兒童優先，服務第一

的考量上，在 92及 93年成立關山服務處及成功服務

處，並為就近服務南迴線上的 家庭兒童，民國 96年 5

月於大武地區，進行動土建 屋，預計於 97年 5月底

完成大武服務處之建置。 

服務處設立後，提供下列服務： 

一‧ 
太武區四鄉鎮，目前約 400多名貧困及受虐兒童接受台東家扶的扶助與輔導，預計服務處成立

後可發掘服務更多的經濟弱勢及受虐的兒童接受更快速的服務。 

二‧ 
運用義工隊加強該區弱勢家庭的服務內容，如課業輔導、愛家服務、親職教育、受虐兒童追蹤

輔導、兒童保護宣導等活動。 

三‧ 縮小城鄉差距，讓南迴公路上的弱勢家庭與兒童也能獲得均等的服務與及時的協助。 

預計每月可服務 400人次、全年總計 4800人次以上之偏遠地區貧困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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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偏遠地區服務 

偏遠地區服務方案提供弱勢兒童及其家庭關懷訪視暨服務、成長團體、營隊活動、兒童保護宣導、

親子活動（隔代教養方案）、講座、育樂活動等服務，藉以促進人際互動之學習與成長、生活觀

念及自我保護觀念之建立等。 

計有基隆、台北縣、桃園、新竹、苗栗、台中縣、台中市、彰化、南投、雲林、嘉義、台南縣、

高雄縣、屏東、宜蘭、花蓮、台東，共 17處家扶中心/25處服務處執行此方案。至 96年 5月

31日止，服務成效如下： 

方案內容 受益人數/完成時數 

125場次營隊活動、成長團體、宣導活動、育樂活動等 16,665人 / 33,579人次 

 

     

 

4、行動圖書館服務 

95年度 6月份起至 96年 5月底止，本會分別在基隆、台北北區、新竹、台中縣、屏東、宜蘭、

花蓮、台東，共 12處家扶中心持續推廣推動「書香列車～行 動圖書館」計畫。深入偏遠鄉鎮，

與當地國小配合，透過閱讀活動的推廣，激發兒童學習動機，協助兒童建立良好閱讀習慣；藉由

說故事、遊戲、探索讓兒童在反覆推敲的整合中，整理生活經驗與建議價值感與自信心。  

至 96年 5月 31日止，各家扶中心已陸續辦理下鄉巡迴服務、讀書會辦理、書籍流通提供等活

動，共 280場次，計有 14,572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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